关于水泥产品生产许可证工作

执行产业政策的有关规定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水泥工业产业政策，进一步做好水泥产品生产许可证工作，根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国发[2005]40号）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2005年国家发改委第40号令)、《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2006年国家发改委第50号令）、《关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工作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质检监联[2006]632号）等文件的精神，对水泥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受理和审查工作出以下规定：

一、新办理生产许可证企业的申请

新申请许可证的企业包括：企业在相关产业政策发布实施前建设的生产项目，在相关产业政策发布实施后提出办证申请的企业；原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后因各种原因未按时申领新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一)新投资建设的企业申请许可证，应提交下列材料：
1、2004年7月16日以后新建的水泥厂、熟料厂应提供省级项目审批主管部门出具的核准文件；（国发[2004]20号）
2、2006年4月13日以后新建的粉磨站，应提供省级项目审批主管部门出具的核准文件；（发改运行[2006]609号）
3、市（地）级以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报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15号令）
日产5000吨及以上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项目应提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发[2004]164号）

4、2006年10月17日后，限制新建日产2000吨以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此类项目必须经过国家主管投资部门核准；

5、在2004年7月16日以前新建的水泥厂、熟料厂和2006年4月13日以前新建的粉磨站，需提交该时间段以前的营业执照（需经省级许可证办公室确认盖章），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报告；

（二）未及时申办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申请许可证，应提交下列材料：
1、企业所在地省级发展改革委、经委（经贸委）审核企业符合产业政策的证明原件；（国质检监联［2006］632号文）
2、按限制新建项目规定应提交的材料

（1）建于1999年9月1日以前的机立窑生产水泥企业：1999年9月1日以前的营业执照（需经省级许可证办公室确认盖章）；（国经贸厅运行［2003］23号）
（2）建于2005年12月2日以前的日产1500吨及以下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企业：2005年12月2日以前的营业执照（需经省级许可证办公室确认盖章）；（国发[2005]40号）
（3）建于2006年10月17日以前的年生产能力小于60万吨的粉磨站企业：2006年10月17日以前的营业执照（需经省级许可证办公室确认盖章）；（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第50号令）
3、企业未及时取证的原因说明，企业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4、无证生产查处证明，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及交款发票；
5、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报告；
6、原营业执照与现营业执照的企业住所、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企业搬迁的（指证书期满未换证企业），除提交上述证明外，还应按本规定“获证企业名称变更”、“获证企业生产场地搬迁”等条款提交有关材料。
二、获证企业名称变更的申请
（一）企业因更名原营业执照收回或作废，换发新营业执照，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1、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变更核准”或“变更登记”证明并加盖工商部门公章、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更名证明原件（或复印件由省级许可证办公室确认盖章），证明应明确企业名称变更前后的关系及原企业执照收回换发的情况；

2、变更前、后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企业加盖公章；

3、企业更名情况说明及有关证明文件，证明企业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企业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二）获证企业因改制、重组、兼并等原因，重新设立企业，提出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1、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变更登记”证明或者更名证明（加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章的原件或省级许可证办公室确认盖章的更名证明复印件），证明应明确企业名称变更前后的关系；

2、变更前、后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企业加盖公章；

3、企业所在地省级发展改革委、经委（经贸委）审核企业符合产业政策的证明原件；（国质检监联［2006］632号文）
4、企业合并、分立协议等文件及企业情况说明，企业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1）企业合并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中“申请类别”一栏填写“其他”，“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栏中写明合并、被合并获证企业注销等情况并附相关证明。获证企业注销应按照规定的注销程序办理。

（2）企业分立
原获证企业：《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中“申请类别”一栏填写“其他”，“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栏中写明企业分立的原因。

新设立企业：《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中“申请类别”一栏填写“发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栏中写明企业新设立的原因并附相关证明。

（3）属其他经济联合体及所属单位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参照实施细则集团公司办证程序执行。
企业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除提交上述证明外，还应参照本规定“获证企业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等条款提交有关材料。
符合受理条件要求的，由省级许可证办公室组织按产品实施细则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核实企业的生产场地、产品生产线与原申证时是否发生变化，主要生产及检验设备等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对水泥生产设备限制、改造、升级的要求，由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出具核实报告。重点核实内容：企业合并、分立过程中申请企业的熟料生产线总数不应增加。符合条件的换发证书，有效期为5年。
三、收购获证企业的申请

企业收购因破产、倒闭等原因被注销的获证企业，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1、企业所在地省级发展改革委、经委（经贸委）审核企业符合产业政策的证明原件；（国质检监联［2006］632号文）
2、企业应提供收购等协议和有关法律文件；
3、收购企业、被收购企业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企业加盖公章；

4、《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中“申请类别”一栏填写“发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一栏中写明收购、获证企业注销等情况并附相关证明。获证企业注销应按照规定的注销程序办理。
符合受理条件要求的，由省级许可证办公室组织按产品实施细则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实地核查应重点关注该企业的生产场地、产品生产线与原申证时是否发生变化，生产及检验设备等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对水泥生产设备限制、改造、升级的要求，并出具核实报告。符合条件的换发证书，有效期为5年，许可证证书按新编号发证。
四、获证企业生产场地搬迁的申请

因生产场地搬迁提出办理企业迁址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1、企业所在（或迁入）地省级发展改革委、经委（经贸委）审核企业符合产业政策的证明原件；（国质检监联［2006］632号文）
2、企业所在（或迁入）地县、区级以上有关政府出具的批准文件；

3、迁址前、后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企业加盖公章；

4、跨省搬迁的企业应向迁出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提交备案材料，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迁出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出具搬迁前生产状况的证明并盖章；

5、企业应申明：企业迁址后生产条件与迁址前一致及均不存在违反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和淘汰生产能力的情况，企业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6、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达标证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或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复印件三份（加盖企业公章）。
7、企业搬迁且企业名称变更的、企业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还应按本规定“获证企业名称变更”、“获证企业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条款提交有关申请材料。
符合受理条件要求的，由省级许可证办公室组织按产品实施细则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实地核查应特别关注该企业的生产厂地、产品生产线与原申证时是否发生变化，生产及检验设备等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对水泥生产设备限制、改造、升级的要求，并出具核实报告。重点核实内容：申请企业熟料生产线数量不应增加；原址生产线应予拆除。符合条件的换发证书，有效期为5年。

五、获证企业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申请

已获证企业原有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1、企业新增熟料生产线参照新投资建设的企业申请许可证提交相关材料：

2、2006年4月13日以后熟料生产线技术改造应提供省级项目审批主管部门出具的核准文件；（发改运行[2006]609号）
3、水泥厂改建为粉磨站应提交下列文件：

（1）2006年4月13日以后改建的粉磨站：省级以上的项目审批主管部门出具的核准文件；（发改运行[2006]609号）
（2）省级许可证办公室的原熟料生产设备已拆除证明文件；

原营业执照与现营业执照的企业住所、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企业搬迁的（指证书期满未换证企业），除提交上述证明外，还应按本规定
“获证企业名称变更”、“获证企业生产场地搬迁”等条款提交有关材料。
符合受理条件要求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当按照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六、获证企业增加产品单元、特种水泥品种或产品升级的申请

已获证企业申请增加产品单元、特种水泥品种或产品升级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应提交：

企业增加产品单元、特种水泥品种或产品升级情况说明，证明企业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企业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符合受理条件要求的，由省级许可证办公室组织对企业进行产品检验。符合条件的换发证书，证书有效期不变。
企业名称变更的、企业搬迁的、企业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还应按本规定“获证企业名称变更”、“获证企业生产场地搬迁”“获证企业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条款提交有关申请材料。

七、其他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强制执行标准，2005年1月1日实施。

1、现有生产线2006年7月1日执行新的《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依法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2、新建生产线自2005年1月1日起、现有生产线自2006年7月1日起代替旧标准。

附件：

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7月16日国务院国发[2004]20号发布）
2.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2005年12月2日国务院国发[2005]40号发布，自2005年12月2日起实施） 

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
3．《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2005年12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第40号令发布，自2005年12月2日起实施）

4.印发关于加快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到通知（2006年4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国家环保总局发改运行[2006]609号联合发布）
5.《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2006年10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第50号令发布，自2006年10月17日起实施）
6.关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工作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年11月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质检监联［2006］632号文发布）

7.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级审批的通知（2004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4］164号发布）

8.《关于妥善处理清理整顿小水泥企业有关遗留问题的通知》(2003年3月6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厅国经贸厅运行［2003］23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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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发[2005]40号

发改委

第40号令

2005.12.05
	国务院关于发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
	淘汰类：一、（八）建材

1、窑径2.2米及以下水泥机械化立窑生产线；
	2000年底

（老少边穷地区淘汰期限到2005年底）
	
	1、水泥机立窑、干法中空窑、立波尔窑、湿法窑项目

2、新建日产1500吨及以下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40号令将6号令、14号令、16号令内容全部涵盖，划线部分是40号令新增加的项目。）

	
	
	
	
	淘汰类：一、（八）建材

2、窑径2.5米及以下干法中空窑（生产特种水泥除外）；
	2000年底
	
	
	

	
	
	
	
	淘汰类：一、（八）建材

3、直径1.83米以下水泥粉未设备；
	2000年底
	
	
	

	
	
	
	
	淘汰类：一、（八）建材

4、水泥土（蛋）窑、普通立窑
	1999年2月立即淘汰
	
	
	

	2
	国家发改委

第50号令

2006.10.17
	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
	
	第一章 第二条1、淘汰各种规格的干法中空窑、湿法窑。
	2008年底
	
	第三章 第七条 

1、限制新建日产2000吨以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特殊地区除外）；2、新建水泥粉末站规模至少为年产60万吨。
	新建日产2000吨以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必须经过国家主管投资部门核准

	3
	国发[2004]20号

2004.07.16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本）
	附件：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本）

五、原材料
水泥：除禁止类项目外，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水泥除禁止类项目外，由省级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4
	发改运行[2006]609号

2006.04.13

八部委联合发文
	印发关于加快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到通知
	关于加快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
	
	
	附件：关于加快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

二、禁止机立窑等落后工艺新建、扩建和以单纯扩大产能为目的大技术改造项目。
	
	新上项目（包括熟料基地、水泥厂、粉磨站），省规划报发改委备案，作为核准依据。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强制执行标准，2005年1月1日实施。

1、现有生产线2006年7月1日执行新的《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依法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2、新建生产线自2005年1月1日起、现有生产线自2006年7月1日起代替旧标准。
	

	5
	环发[2004]164号

2004年12月2日
	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级审批的通知
	
	附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地建设项目目录

建材：日产5000吨及以上水泥熟料生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审批









